
 

 

 

证券代码：605319         证券简称：无锡振华         公告编号：2024-029 

无锡市振华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为综合

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郑州振华君润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君润”）、

宁德振华振德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德振德”）、上海恒伸祥汽车

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恒伸祥”）、廊坊振华全京申汽车零部件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廊坊全京申”）上述公司均为无锡市振华汽车部件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无锡滨湖支行签署《本金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上述全资子公司提

供担保最高本金限额人民币 45,000.00 万元。不包含本次担保金额公司已累

计向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 26,000.00 万元，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担

保额度范围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特别风险提示：被担保人宁德振德、上海恒伸祥、廊坊全京申资产负债

率超过 70%，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综合授信及担保情况概述 

（一）综合授信及担保基本情况 

为满足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拟向银行申请合计不超过

208,000.00 万元人民币授信额度，授信业务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买



 

 

断式票据直贴、柜台纸票承兑、网上承兑、人行电票承兑、国内买方保理、国内

卖方保理、国内保函、国内信用证、网络供应链金融等。具体授信业务最终以签

订的合同为准。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的实际融资金额，实际融资金额应在授信额

度内，并以金融机构与公司实际发生的融资金额为准，具体融资金额将视公司运

营资金的实际需求来合理确定。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的授信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最高担保本金金额不超过人

民币 137,000.00 万元，担保范围包括本金及基于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和费用。担保

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将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单次或逐笔签订

具体担保协议。上述授信额度和担保额度在授权范围内可循环使用，期限为自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4 月 17日披露于指定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的《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为

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5）。 

（二）担保预计进展情况 

因申请融资需要，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滨湖支行签署《本

金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合计人民币 45,000.00 万元。 

本次担保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需再

次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担保后被担保公司担保额度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截至公告日担保

额度 

2024年度担保

额度 

是否关

联担保 

是否有反

担保 

1.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控股子公司 

公司 宁德振德 18,000.00 33,000.00 否 否 

公司 上海恒伸祥 21,000.00 30,000.00 否 否 

公司 廊坊全京申 5,000.00 11,000.00 否 否 

2.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下的控股子公司 

公司 郑州君润 27,000.00 38,000.00 否 否 

合计： 71,000.00 137,000.00 / /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郑州振华君润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8,500.00 万元 

注册地点：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京航办事处经开第二十一大街 135 号 

法定代表人：钱犇 

股本结构：本公司持有郑州君润 100%股权。 

经营范围：汽车零部件及配件、紧固件、电子仪器的制造、销售、加工及研

发。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4 年 3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10,428.27 113,361.78 

负债总额 76,424.83 78,217.12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9,007.48 12,012.27 

      流动负债总额 70,521.52 75,017.58 

资产净额 34,003.43 35,144.66 

 2023 年度 2024 年 1-3 月 

营业收入 31,164.10 6,249.14 

净利润 6,583.91 1,134.87 

2、宁德振华振德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8,500.00 万元 

注册地点：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七都镇三屿工业园区焦安路 2 号 

法定代表人：钱犇 

股本结构：本公司持有宁德振德 100%股权。 

经营范围：汽车零配件、紧固件、电子仪器的制造、销售、加工、研发。（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4 年 3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90,354.71 62,727.47 

负债总额 69,253.71 39,533.66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8,008.25 8,008.25 

      流动负债总额 68,176.24 38,488.48 

资产净额 21,101.00 23,193.81 

 2023 年度 2024 年 1-3 月 

营业收入 29,814.11 4,014.10 

净利润 7,490.49 2,083.74 

3、上海恒伸祥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945.00 万元 

注册地点：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玉宇路 1068 号、飞渡

路 1568 号、天高路 1111 号 9 幢 

法定代表人：钱犇 

股本结构：本公司持有上海恒伸祥 100%股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零部件研发；汽车零部件及配

件制造；紧固件销售；电工仪器仪表销售；电工仪器仪表销售；金属表面处理及

热处理加工；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4 年 3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42,206.74 40,450.46 

负债总额 36,565.13 34,116.97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6,006.23 6,006.23 

      流动负债总额 35,716.38 33,415.25 

资产净额 5,641.62 6,333.50 

 2023 年度 2024 年 1-3 月 



 

 

营业收入 24,701.16 6,773.67 

净利润 1,952.85 685.53 

4、廊坊振华全京申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945.00 万元 

注册地点：河北省廊坊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创业路 139 号 

法定代表人：钱犇 

股本结构：本公司持有廊坊全京申 100%股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汽车零部件研发；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汽车零配

件批发；汽车零配件零售；紧固件制造；紧固件销售；通用零部件制造；电工仪

器仪表制造；电工仪器仪表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4 年 3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8,367.95 10,157.65 

负债总额 6,203.89 8,181.20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00 0.00 

      流动负债总额 5,598.34 7,569.90 

资产净额 2,164.06 1,976.45 

 2023 年度 2024 年 1-3 月 

营业收入 141.33 886.84 

净利润 -778.97 -187.61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保证人（甲方）：无锡市振华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债权人（乙方）：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滨湖支行 

（三）担保最高本金限额：人民币肆亿伍千万元整 



 

 

（四）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五）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含复利和罚息）、违约金、

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债权人垫付的有关手续费、电

讯费、杂费、信用证项下受益人拒绝承担的有关银行费用等）、债权人为实现债

权及担保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

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公告费、律师费等）。 

（六）保证期间： 

（1）、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按债权人为债务人办理的单笔授信业务分别计

算，即自单笔授信业务的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日后三年止。 

（2）、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期

间至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展期无需经保证人同

意，保证人仍需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3）、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债权人宣布债务提前到期

的，保证期间至债务提前到期之日后三年止。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是为满足公司全资子公司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需要，

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整体发展战略。全资子公司的融资款项由上市公司统一

审批管理，公司对其经营管理、财务状况等方面具有绝对控制权，能够及时掌握

其资信情况、履约能力，整体风险可控。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于 2024 年 4 月 15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为综合授信额度提

供担保的议案》。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披露日，公司向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 71,000.00 万元，占上市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32.49%，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无锡市振华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6 月 7 日 

 


